高雄榮民總醫院              部、科住院醫師考核表

（放射線部、核醫科、放射腫瘤科適用）

	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	姓名：
	科別：
	卡號（職員證編號）：

	考核日期： 自    年   月   日  至     年   月   日 止

	二、綜合表現

	考核者
	考核項目
	配分
	得分
	考核人簽章及評語

	(1) 
總醫

醫事

師人

  員

(30%)
	1.對病患負責度
	6
	
	總醫師

日期：

	
	2.臨床處理能力、各種臨床醫療技術之嫻熟度
	6
	
	

	
	3. 學術表現 (各項會議之出席及表現情形)
	6
	
	

	
	4. ★與醫事人員之相處情形、和諧性
	6
	
	醫事人員

日期：

	
	5. ★呼叫不到之情形
	6
	
	

	
	得分小計
	30
	（A）
	

	(2)

主

治

醫

師

(70%)
	1.醫病關係之溝通處理能力
	10
	
	日期：

	
	2.是否確實執行主治醫師醫囑
	10
	
	

	
	3.處理病人態度是否積極，是否實踐醫學倫理
	10
	
	

	
	4.是否每日及視病情需要，診察病人給予正當處置
	10
	
	


	
	5.學習態度（依序為強烈、積極、普通、被動、低落）
	10
	
	

	
	6.本科學識能力（含臨床知識、操作技巧、工作能力）
	5
	
	

	
	7.病歷書寫（依序為優、良、可、差、劣）
	10
	
	

	
	8.學術表現 (各項會議表現情形)
	5
	
	

	得分小計
	70
	(B)
	

	三、部（科）主任總評

	評語及建議


	加、減分（視情況加減分）
（D）

	四、總分

	（A）＋（B）＋（C）+（D）
	 
	部（科）主任簽章：

日期：


住院醫師之意見與建議

（住院醫師簽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

註：1. 建議分數為87分，評分優等（≧90分）或是劣等（＜80分），需提出具體事實。

2. 考核流程：總醫師及醫事人員→主治醫師→部（科）主任→住院醫師→總醫師

3. 請總醫師彙整，於每月五日前送醫學教育委員會辦理（分機1553，邱允正先生）






